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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2年度盈餘分派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本公司 112年度稅後淨利 153,806,508元，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茲附如次： 

 

 

 

 

 

 

 

 

 

 

 

 

 

 

(二) 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2,597,01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96,51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比例 

贊成權數 22,560,34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59,853權） 
99.83％  

反對權數 6,071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6,071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0,593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0,593權） 
 0.1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